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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吉林省供销合作社 

制度执行监督办法的通知 

吉合党组字〔2015〕15号 

  

省社机关各处室、直属各单位： 

现将《吉林省供销社制度执行情况监督办法》印发给你们，请紧密结合实

际，抓好贯彻执行。 

  

  

  

中共吉林省供销合作社党组 

2015 年 9月 9日 

  

吉林省供销合作社 

制度执行监督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高制度的执行力，使省供销社及直属单位进一步形成用制度管

人、按制度办事的良好工作程序，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
行）》,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通过抓制度的执行情况，真正做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权力在阳光下运
行，减少廉政风险，逐步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 

第二章  监督范围 

第三条  省供销社机关处室和直属单位，凡涉及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
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的使用以及招投标等方面的制度执行情况均在监督范围之内。 

第三章  监督内容 

第四条  对《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吉林省供销合作社党组会议制度（试
行）》和《吉林省供销合作社主任办公会议制度（试行）》的监督。 

（一）监督各责任处（室）是否将该纳入省社党组会（主任办公会）讨论的议题不上
会，自行其主情况。 

（二）监督省社党组会（主任办公会）是否坚持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的原

则、会议决定，重大决策应当充分协商，实行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议事程
序。 

第五条  对《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执行情况的监督。 

（一）对选拔任用机关副处级及其以上领导干部和直属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实施监督。 

（二）对机关、直属单位招录、聘用人员实施监督。 

（三）对机关及直属单位的评先选优、绩效考核实施监督。 

第六条  对《中央财政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吉林省省级物流发展引导
资金管理办法》《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部门项目管理办法》执行情况的监督。 

（一）由牵头处室对各自分管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形成的专题报告报驻省社纪检组。 

（二）各市（州）、县（市、区）社将开展的专项资金检查情况形成的专题报告，报
省社同时报驻省社纪检组备案。 

第七条  对《吉林省供销合作社机关财务管理制度（试行）》执行情况的监督。 

（一）对省社各项收入纳入预算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 

（二）对各项支出执行国家规定的开支范围及开支标准情况的监督。 

（三）对直属公司预算申报和安排意见的监督。 

（四）对执行《吉林省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暂行办法》情况的监督。 



（五）对重大资金划转、结算（支付）事项，执行省社相关内控制度情况的监督。 

第八条  规范省社设备物品（服务）采购行为。 

（一）凡是政府采购目录中规定的采购项目，都要通过政府集中采购，认真执行《吉

林省省级政府采购工作中若干具体问题处理的暂行规定》（吉财采购〔2008〕3 号）的通
知，实施政府采购。 

（二）非政府采购项目，项目单位要成立项目领导小组，项目单位负责人为领导小组

组长，是第一责任人。对采购项目要进行市场调查，合理确定采购项目的预算价格，必要
时可请专业人员询价。每个环节项目单位要做好记录，形成完整材料存档备查。 

第四章  监督方式 

第九条  实行全程监督、事后备案和专题报告制度。 

（一）列席省社党组会和主任办公会参与监督。 

（二）各责任处（室）开展的监督检查，要吸纳纪检人员参加。驻省社纪检组可根据

需要，对重大项目资金安排和使用情况进行适时抽查。 

（三）重大项目备案监督。各项目单位（省社机关处室和单位，下同）将确定的项目

指南、项目库、项目资金分配方案下发的同时，报驻省社纪检组备案。 

（四）每年 3 月底前，各项目单位将上一年度的项目建设完成情况，形成专题报告，

报驻省社纪检组。  

第五章  责任追究 

第十条  处室或单位不认真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一经发现，要对责任人进行约谈
话；必要时，建议党组进行诫勉谈话。 

第十一条  构成违纪的，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

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追究当事

人、有关负责人、分管领导和主要领导的责任。情节严重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

理。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